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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因應學生數及實習老師之編制異動，護理系專任(案)教師應於需要時協助指導學生

臨床實習，特訂定「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教師指導學生臨床實習施行

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」。 

二、本系教師指導臨床各科實習，一學年至少 120 小時，實習指導之安排依據以下原則辦

理： 

(一)指導時段之安排，依公平原則，寒暑假期間與學期中至少須指導一梯，120小時。 

(二)實習單位之安排，依照 1.教師專長；2.授課科目；3.曾於該單位指導實習；4.年資；

5.距實習單位最近，為排序之根據。 

(三)教師於實習指導期間，若因事故需請代班教師，須向系主任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

得委由本系教師代理，但代班費用需自付。 

三、護理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者，得免指導學生臨床實習。 

四、經報備於國內外進修博士學位者，前三年得免指導學生實習。 

五、實習指導時數得依各科實習要求，以該課程學分數列入教師授課時數計算，指導 3週為

2學分、4週為 3學分，學分數得以累計。 

教師指導學生臨床實習時數及環熟時間，得同時認列為教育部六年六個月專業或技術相

關之研習。 

六、本要點視需要可重新修正，唯第五點之修正得經教務會議通過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/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